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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说文》“丵”字的来源
季 旭 升

（聊城大学文学院）

提 要 《说文》释“丵”为“丛生艸也。象丵岳相并出也”，近代古文字学家多不

信其说。战国文字中有许多带“丵”形的字，学者也优先释为“察”“窃”“浅”“质”等义，

“丵”字似乎变成一个不存在的字。本文同意甲骨文中唐兰释为“璞”的字有“璞”“翦”

两个读音，因而所从的“ ”也有“凿”“铲”两个读音。“ ”上加小点就是“丵”，清华贰

“ ”即“送”，说明了其所从的“丵”只能是声符，读“士角切”，同时，左冢漆梮的“菆丛”

应读为“诹众”，“丵本”应读为“重本”。

关键词 丵 凿 铲 刬 诹众 重本

《说文》卷三上《丵部》：“ ，丛生艸也。象丵岳相并出也。凡丵之属皆从丵。

读若浞。（士角切）”

这个解释，近代学者多半抱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小篆“丵”字作“ ”，从中确实

难以看出“丛生艸相并出”的样子。詹鄞鑫（1983:369）以为“辛”“䇂”同字，“辛”

是甲类凿子，“䇂”是乙类凿子，如下图：

詹氏（1983:369-370）以为“ ”“䇂”不同字，“ ”是镰刀，“辛”“䇂”是“镌”

字初文，即鑯字，凿岩石的长凿称为钢钎 ；字又作錾，并以为“辛”“䇂”往往变为“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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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里作偏旁的辛字，往往演变为丵字，如宰字《原父簋》、《齐镈》及《三

体石经》都作 。對字甲文和金文都有从辛和从丵两体 ；……凿柄经过锤击之

后，柄头木质都会顺理撕裂为一丛细丝。 写作 ，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侯

马盟书》凿字作 、 等形，凡十来见，均从 不从丵。这是凿字本从辛的证据。

陈昭容（1997:134-135）赞成“辛”为凿具，又根据甲骨文“ ”字及金文几个相

关的字，论证“辛”与“丵”为一物，“丵”为凿具。

卜辞之 释为“璞”，从形体上看，是合理可信的 ；读为“ ”，也有金文的 、

、 字为证。甲文 字的确认，有双重意义：一、（从廾持辛）演变成 （从廾持

丵），可证 （辛）与丵为一物。《说文》释“丵”为“丛生草”有误。二、 原为入

山采玉之图，有凿斲、撲击之义，菐字从丵从廾，古文字中从丵之字亦常与凿斲

击伐义有关，此亦可回过头来证明《说文》“丛生草”之说不可信，“丵”为凿具

之义益为显豁。

陈文论证甲骨文 为“璞”读“ ”，可以归纳出几个要点：

第一，甲骨文的 字，当如叶玉森、唐兰所说，像手持凿具入山撲玉之形。岩穴

之形省作 ，手持凿具仍为主体，只是凿具之形略有变化。字释为“璞”，读作“ ”。

第二，兮甲盘的 字也是“ ”，其上所从疑即甲骨文 字从 简省为厂。1967

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㢟遽 乍父己盉”，“ ”可释为“ ”。此“ ”字所从

之“ ”，更接近甲骨文 字像岩穴状的部分。

第三，卜辞的 字释为“璞”，读为“ ”，用法和 钟“ 伐氒都”、散盘“用

散邑”、禹鼎“ 伐鄂侯驭方”、兮甲盘“敢不用令，则即井 伐”相同。《说文》无

“ ”“ ”等篆，《金文编》收“ ”字于卷十二“撲”字条下。《说文》：“撲，挨也。从

手菐声。”“挨”训“击背”，“撲”训“挨”恐非本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四页八

引《说文》“撲，击也”，应比较接近“撲”之本义。“ 伐”之“ ”，金文中也常写成从

“尃”声之“ ”“ ”“ ”“博”等字，其下方从廾持丵，与甲骨文 从廾持辛同，可证“丵”

即“辛”。

第四，“菐”字从丵从廾，古文字从丵之字亦常与凿斫击伐义有关，此亦可回过头

来证明《说文》“丛生草”之说不可信，“丵”为凿具之义显豁。

第五，甲骨文 字释为“璞”读作“ ”时，可以省成“璞”字。金文僕字所从之

，也可能是甲骨文 字所从 形之遗留。由于“僕”字意义重在从手持辛或丵做

凿击之事，其字形体多变，而从手持辛或丵的主体部分从不省略，厂形、 形皆非绝

对必要，故逐渐省化，加人形部件以明其义类，最后以 形稳定下来。

近二三十年，战国竹简中出现了大量带有“ ”“ ”“ ”形的字（以下统称为“丵

形字”），这些字依现行大多数学者认定的释读区分，大约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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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僕、樸

 包山 15“登～”（人名）

 包山 155“～邑于鄢”

 包山 137反“～徛之以致命”

 郭店《老子甲》18“～虽细”

 郭店《老子甲》2“视素抱～”

 郭店《语丛四》18“割而不～”

 天星观《遣策》“～ ”

 郭店《老子甲》9“敦乎其如～”

 郭店《老子甲》32“我欲不欲而民自～”

（2）業

 上博三《亘先》4“～～ 天地”

 上博一《孔子诗论》5“以为其～”

 上博七《吴命》7“寡君之～”A

（3）察

①丵头下从廾。

 郭店《语丛一》68“～天道以化民气”

 包山 183“乙巳，～阳人陈楚”（~读为“濮”）

②丵头下从又。

 郭店《五行》12-13“清则～，～则安”

 清华捌《治邦之道》10-11“毋以一人之口毁誉，征而～之，则情可知”

 郭店《五行》8“思不清不～”

 清华捌《治邦之道》10“～其信者以自改”

 清华捌《天下之道》7“如不得用之，乃顾～之”

 包山 43“～君之右司马均臧受几”B

③丵头下从又，“又”讹为“  ”。

 包山 128“羕陵邑大夫司败～羕陵之州里人阳锗之不与其父阳年同室”

 郭店《穷达以时》1“～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

 上博四《曹沫之陈》45“其诛重且不～”

 上博四《曹沫之陈》46“少则易～”

A 此字刘刚以为是“䇂”之变体，读“介”；赵平安以为是“業”字。

B 此形可以旁证丵头下的“又”形可以讹成“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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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5“公固弗～”

 清华陆《子仪》12“岂畏不足？心则不～”

 包山 19“鄢正娄～虩受几”（人名）A

 包山 22“辛未之日不～陈宔顀之伤之故以告”B

 上博九《举治王天下》25“～之于尧”

④丵头下“×”形讹为“人”形。

  清华捌《治邦之道》10“必～听”

 郭店《性自命出》38“～其见者，情安失哉”

⑤丵头下全省。

 上博六《孔子见季桓子》16“焉与之处而～问其所学”

 郭店《尊德义》8-9“～者出，所以知己”

 郭店《尊德义》17“因恒则固，～曲则无避”

 上博六《用曰》15“告众之所畏忌，请命之所～”

⑥丵头下全省只剩“小”“少”等形。

 上博七《凡物流形》甲 14“～道，坐不下席”

   上博七《凡物流形》甲 18“奚谓小彻？人白为～”

  上博七《凡物流形》甲 24“～智而神”

  上博七《凡物流形》甲 24“～神而同”

（4）窃

  郭店《语丛四》8“～钩者诛，～邦者为诸侯”

 清华壹《楚居》4-5“乃～鄀人之犝以祭”

（5）浅

 郭店《五行》46“深，莫敢不深 ；～莫敢不～”

 同前

  上博六《用曰》20“有淑之～”

（6）质

  上博二《容成氏》30“乃立～以为乐正。～既受命”C

  上博三《亘先》1“亘先无有，～、静、虚。～，大～”

A 陈伟等（2009:20注 2）有详说。白于蓝（1999:182）、刘信芳（2003:31）以为从菐，陈伟等

（2009）以为读浅、蔡。

B 陈伟等（2009:15）释文括号注“察”。

C 尧、舜的乐正，古书多作“夔”，唯《吕氏春秋 ·古乐》作“质”，学者多同意此字读为“质”。“质”

端母质部，“窃”清母质部，音近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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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

 上博二《容成氏》18“田无～，宅不空”

（8）辨

 郭店《五行》37-38“不匿，不～于道”A

 郭店《五行》39“不～于道也”

以上诸形，学者讨论得非常多，以下只举与本文相关的讨论。裘锡圭以为郭店

《五行》第 8 简“思不清不～”之末字，“帛书本与此字相当之字为‘察’，简文此字似

亦当读为‘察’。此字在包山简中屡见，读为‘察’，义皆可通。在郭店简中，此字及以

其右旁为偏旁之字尚见于《语丛一》等篇，……本篇一三号简亦有此字”，裘锡圭都

读为“察”B（荆门市博物馆，1998:151 注七）。

郭店《语丛四》第 8 简“～钩者诛，～邦者为诸侯”之～字，裘锡圭以为“此段内

容与见于《庄子·胠箧》的下引文字基本相同：‘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

门，而仁义存焉。’简文第一、五二字左旁，与本书《五行》中应读为‘察’的从‘言’之

字的右边相近。包山楚简中应读为‘察’的从‘言’之字，其右旁并有与此字左旁极

相似者。可知此字之音与‘察’相近。‘窃’‘察’古通，故此字可读为‘窃’”（荆门

市博物馆，1998:218 注七）。

郭店《五行》第 46 简“深莫敢不深，～莫敢不～”句中的～字，裘锡圭案以为“此

句首尾各有一从‘水’的相同之字，似当读为‘浅’，它们的右旁据帛书本当读为‘察’，

‘察’‘窃’古通，‘窃’‘浅’音近义通”，并引《尔雅·释兽》“虎窃毛谓之虥猫”郭注

“窃，浅也”为证（荆门市博物馆，1998:154 注六十三）。另外，在《性自命出》22 简“笑，

礼之 也 ；乐，礼之深泽也”中，裘锡圭认为“ ”字可释为“ （浅）泽”二字合文（荆

门市博物馆，1998:182 注十九）。

裘文的影响很大，此后学者对带有“丵”头的字，都从察、窃、浅以及与这三字相

关的读音去思考了。

刘钊（2002:277-278）同意上述读察、窃、浅诸字，并增加了一些字例，以为这些

字都是从“䇂”得声 ；刘文同时把甲骨文 、 钟 （～伐氒都）、散氏盘（用夨～散邑）、

兮甲盘 （则即刑，～伐）、禹鼎 （～伐噩侯御方）等句中的～字也释为从䇂得声，都

A 荆门市博物馆（1998:154注五○）考释以为～读察。裘锡圭案语云：帛书本与之相当之字

为“辩”，待考。

B同读为察的还包括：《五行》第 13简“清则～，～则安”，《语丛一》第 68简“～天道以化民气”

（荆门市博物馆， 1998:200注一五），《穷达以时》第 1简之“天人之分”（荆门市博物馆，1998:145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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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翦”。后来李学勤（2003:67）读 A 盘的“ 伐荆楚”为“翦伐荆楚”，说明了刘

文的这一读法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从这种释读出发，有些学者以为这类字形中的“ ”“ ”为“铲”“刬”的象形。

王龙正等（2009:56）在讨论新见应侯见工簋中读为“践”的 字时说：“践字主体作

从双手或单手持辛（铲）之形，右旁从戈或从斤，而辛、戈、斤等都是刀具之类的武器

或工具，其所示攻击性不言而喻。由此可知，该字应为俗语铲除之‘铲’的本字。”刘

洪涛（2010:315-319）以为“ ”应该释为“刬”字，也是读为“察”“窃”“浅”等字的声

符，“刬”与“察、窃、浅”等字的上古声韵都可通 ；又刘洪涛（2012:138）以为甲骨文

字所从的“ ”象刬削工具之形，后来变作金文的“ ”旁。韩厚明（2017:18）以为“ ”

应是“铲”的初文象形。《说文》：“铲，一曰平铁。”《六书故·地理一》：“铲，状如斧而

前其刃，所以铲平木石者也。”《昭明文选·鲍照〈芜城赋〉》“铲利铜山”，李善注引《仓

颉篇》曰：“铲，削平也。”《文选·木华〈海赋〉》“乃铲临崖之阜陆”，刘良注：“铲，凿也。”

从以上古籍注释可知，“铲”除用为治田的农具外，还可以用于开山采石。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林沄（2004:116）认为，刘文在综合楚简中

包含有 、 的字形时，漏了“樸”“僕”等字，“这就证明，即便是在郭店楚简和包山

楚简的时代，我们并不能见到含有 、 的字形就断言只能读为刘钊所谓的‘ ’的

音，还应考虑有读并纽屋部的‘菐’的可能”。

林文指出幾父壶铭文中的“僕”字有“ ”“ ”两种不同写法，一从“䇂”，一从

“菐”，可见“菐”旁中的“丵”是从“䇂”旁变来的。西周的“僕”字还往往带有“甾”旁，

见下图：

原始的“僕”字何以从甾，历来说者不得其解。自从唐兰解释甲骨文的“ ”“ ”

“ ”为原始的“璞”字后，这个疑团冰释了。唐兰以为此字“象两手举辛，撲玉于甾，于

山足之意”。前引林沄（2004:117）又指出：

考古发现又已经表明至少在商代中期已经能够开矿，……在湖北大冶铜

绿山矿坑中发现的采矿工具，使我们知道了古人使用一种套有金属刃口的凿形

工具，这种凿形工具有的很大，最大的刃宽达 40CM以上，据《铜绿山古矿遗址》

A “ ”，各家或隶作“逨”，或隶作“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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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竖直安装木柄进行发掘时，“可两人持柄合力撞击矿石”。想必在采玉

作业中使用的工具亦与之类似，和这种“䇂”形工具共出的还有大量竹编的筐

篓，可作字形中的“甾”旁的实证。

林文因此说“原始‘僕’字声符中的‘甾’、‘䇂’、‘廾’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得自

甲骨文中原始‘璞’字的构成”。

董珊（2006:245）认为甲骨文中唐兰释为“璞”之字既可以读“翦”“残”一类的

读音，也可以读“璞”“僕”这类读音：

唐兰先生所释甲骨文“璞周”之“璞”是表示“开采璞玉”意的表意字，这

个字就其所表示的动作“开采”来讲，读“翦”“残”一类的读音 ；就“璞玉”的意

思来讲，读“璞”“仆”这类读音。这类现象在早期文字中屡见不鲜。

颜世铉（2013）指出《荀子·儒效》“逢衣浅带”在《韩诗外传》卷五中作“逢衣

博带”，今本《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北大简中作“夫礼，忠信之浅而

乱之首也”，“博、薄”与“浅”上古韵部分别属铎、屋，二者为旁转的关系 ；声为唇音与

齿音，应有复声母的关系，因此这两组词应该是同源词。“ （丵）”与“ （辛）”在表

意字中代表刬削玉石的工具（刬），并不表示所使用的工具有差异。

综合上述“ （丵）”与“ （辛）”的关系，学者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类：

（1）“ （丵）”与“ （辛）”都是凿子，“丵”字像凿子经过敲击后凿柄木质顺理

撕裂为一丛细丝。（詹鄞鑫、陈昭容）

（2）“辛”即“䇂”，繁化为“丵”。“䇂”为大多数“丵形字”的声符。（刘钊）

（3）“ ”即“ ”，“ ”是“铲”的象形，也是大多数“丵形字”的声符。（王龙正、

刘晓红、曹国朋、韩厚明）

（4）“ ”即“ ”，“ ”是“刬”的象形，也是大多数丵形字的声符。（刘洪涛）

（5）“菐”旁中的“丵（ ）”是从“ （䇂）”旁变来的，带有丵头的字，有些应该有

读并纽屋部的“菐”的可能。“ ”是一种直柄套有金属刃口的凿形工具（未说明读音）。

（林沄）

以上各家对“ ”与“ ”的解释不同，主要来自各家对甲骨文 、金文 （ 钟）、

（散氏盘）、（兮甲盘）、（禹鼎）等字（以下暂称“甲金文璞系字”）的解释不同。

从现有材料看，“甲金文璞系字”既可读“璞”（通假为“撲”），又可读“翦”。顺着这

个思路，我们可以认为：“ ”“ ”既可读“凿”，也可读“铲”“刬”。

“ ”“ ”读“凿”，下加“廾”旁就成为“菐”，是个会意字，从廾持凿撲凿玉石。

“ ”“ ”读“铲”或“刬”，下加“廾”旁、“刀”旁（或“斤”旁、“戈”旁），就成为“翦”，

“ ”“ ”是义符兼声符。二说可以并存。

学者之所以反对把甲骨文的“ 周”读为“撲周”，一个主要的理由是文献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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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周”。有关这一点，李运富（2003/2008）指出：“古代自有古代的组词用字习惯，不

必每一个词语都得见于后代典籍，例如‘对扬王休’‘麻夷彼氏’‘阩门又败’这些说

法就罕见于后代典籍。”前引陈昭容文已详细讨论了“撲”通读为“薄”“博”，在语音

上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把“ ”“ ”读为“铲”或“刬”，虽然也有一些文献依据，但是数量极少，

用“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检索先秦两汉的“铲”字，只有 2 笔，唯一和挖掘土石有

关的就是《说文》“铲，鏶也。一曰平铁” 。其他和挖掘土石有关的都在六朝以后，时

代较晚。检索先秦两汉的“刬”字，共有 11 笔，意思多半是“消除”“消灭”，没有一笔

和挖掘土石有关。相反的，检索“凿”字，共有 330 笔，和挖掘土石山川有关的很多，如：

《毛诗·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楚辞·哀时命》：“凿山楹而为室兮，下被衣于水渚。”

《吕氏春秋·古乐》：“（禹）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

《论衡·量知》：“铜锡未采，在众石之间，工师凿掘，炉橐铸铄，乃成器。”

《论衡·顺鼓》：“攻社之义，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凿也？以椎击凿，令凿

穿木。”

从《论衡·量知》来看，开采铜锡，工师是用“凿”来挖掘 ；开采璞玉，应该也是

用“凿”来挖掘。这是“甲金文璞系字”所从的“ ”或“ ”，可以是“凿”的最好说明。

如果这个推想可以成立，那么《说文》的“丵”字就来自“甲金文璞系字”所从的“ ”

或“ ”旁，詹鄞鑫、陈昭容的说法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事实上，战国楚系文字中，“丵”读为“士角切”是有证据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贰）·系年》简 54“秦康公 （率） （师）以 （送）癕（雍）子”中的“ ”字作 。原考释：

“‘ ’字从叢声，古音从母东部，与心母的‘送’字通假。”学者都没有异议。复旦网

“昨非”指出左冢漆梮 字也是“叢”A。苏建洲（2013:432）认为简文“ ”的“叢”

旁当分析为“取”省声。金宇祥的博士论文《战国竹简晋国史料研究》第十章第

三节指出：

“叢”旁字已见于春秋早期鼄大宰 （《殷周金文集成》4623号），其中的“欉”

字作 ，郭沫若认为“此从木，为叢之繁文”B，据此可知 字为“取”省声。又 《清

华陆·子仪》简 10与 字字形用法全同。《清华柒·越公其事》简 31有一从“叢”

之字作 ，原考释李守奎认为“ ，当为叢省声，读为‘悚’”，可从。而以上 、 、、

A 复旦网论坛《由〈系年〉重新认识几个楚文字》（http://www.gwz.fudan.edu.cn/forum/forum.
php?mod=viewthread&tid=5422，2012-1-10）第二楼。

B 据金宇祥论文原注，郭沫若说见其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1935年，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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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为目前楚系文字所见从“叢”之字，字皆作“取”省声，上半部在楚简中可

以有两种思考，一种是“察”“浅”“窃”所从 ；一种是“璞”“樸”所从，从声韵上

看，“叢”为从母东部，第一种“察”“浅”“窃”分属月、元、质部，与东部不近 ；第

二种“丵”为“从”母屋部，“取”为清母侯部，声同为精系字，韵为对转，可以相通，

故“叢”字应从“丵”，“丵”可能亦有声符的作用。

旭升案：鼄太宰𠤳“欉”字见《殷周金文集成》4623、4624，拓本字形及反白后的

字形如下：

学者都同意此字为“欉”，可能因为右旁字形模糊，同时又是人名，所以少见讨论

其字形。金宇祥指出“叢”字从“丵”，可能有声符的作用，这是对的。不过，经过前

面的分析讨论，“丵”字不可能是“丛生草”的意思，所以它只能是“叢”字的声符。

“丵”字的上古音，董同龢、李方桂拟属宵部 ；周法高拟属药部（据“汉字古今音

数据库”）；陈新雄（1972:961）、王力（1986:176）都拟属药部 A。可是“丵”字大徐本《说

文解字》《广韵》的切音都是“士角切”，而“角”字，各家不是列在侯部，就是列在屋部。

依前一说，“丵（药）”和“叢（东）”没有通转的可能 ；但是依照后一说，“丵（侯／屋）”

和“叢（东）”主要元音完全相同，所有声韵语言学家都会认为可以通转。我们初步

认为“鑿（药／宵）”虽然上古从“丵（屋／侯）”得声，但是后来应该有音变，药、屋可

以旁转（陈新雄，1972:1064），侯、宵也可以旁转（陈新雄，1972:1053）。《说文》说“丵”

读若“浞”，“浞”也是屋部字，所以“丵”字应该在屋部，可以做“叢”的声符。

左冢漆梮有 一词，黄凤春等（2007）由右向左读为“菆（取） （察）”，没有解

释词义，各家也没有其他说法（可参朱晓雪，2009/2011）。《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

的“ ”字出来后，学者才知道漆梮 字应即“叢”，但是“菆叢”是什么意思，学者也

没有很好的想法。我以为或许可以读为“诹众”，“叢”从纽东部，“众”照（章）纽冬（中）

部，二字声为舌齿邻纽，韵为东冬旁转 ；“诹”精纽侯部，“菆”从纽侯部，二字同从“取”

得声，自然可通。“诹众”的意思是“咨询众人”。

“叢”从“丵（士角切）”声既可确定，那么独体的“丵”是否有可能也读“士角切”

呢？左冢漆梮的 ，黄凤春、刘国胜隶为“ 丵”，苏建洲读为“行察”，单育辰以为应

A 王力（1986:176注 2）说“丵声有鑿”，各家大概都是根据这个理由把“丵”字放在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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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察本”（可参朱晓雪，2009/2011）。旭升案：现时学者见到“丵”字，多半都往察、

窃、浅方向去理解，所以看起来本条读为“察本”颇为合理，但用“中国哲学书电子化

计划”检索先秦两汉典籍，只有《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有“察本与标，气可

令调”一条，似乎说明先秦两汉不太使用“察本”这个词。

笔者认为“丵 ”的“丵”字应该读“士角切”，不应该读为“察”“窃”“浅”的音。

“丵”可读为“重”，“丵”侯纽屋部，“重”澄纽东部，二字声为舌齿邻纽，韵为阳入对转，

因此“丵 ”读为“重本”没有问题，用“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检索先秦两汉典籍，“重

本”的例证很多，如《管子·侈靡》有“示重本也”，《春秋繁露·楚庄王》有“凡乐者，作

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白虎通·三正》有“敬始重本”，《论衡·非韩》有“重

本尊始”（又见《祭意》篇），《论衡·正说》篇有“重本不忘始”，《申鉴·时事》有“礼重本，

示民不偷”。“重本”谓重视根本，是古代施政的重要精神，也是个人修身的重要指标。

由此看来，战国时代的“丵”字很可能是一个具有独立音义的字，它可能来自甲

金文的“ ”“ ”。甲金文的“ ”“ ”象凿形，因此有“鑿（丵）”的音 ；它可以做“叢”

的声符，因此也读为“叢”。

至于“鑿”字的构形应该有两种，第一种是甲骨金文的“ ”“ ”，其形长柄，前

端平刃，可以凿刺土石，林沄（2004）说的应该是这一种 ；另一种是顶端平头，以锤子

敲击，下端尖，可以凿物。《侯马盟书》“鑿”字作下列诸形：

这种“鑿”去掉“金”旁，剩下“臼”形的上方，应该就是原始象形的“鑿（ ）”，

詹鄞鑫说的“丵（鑿）”应该是这一种，这种“鑿（ ）”的上端不应该加小点。《说文解字》

的“丵”字应该是第二种“鑿（ ）”，但是到了后代，两种“凿”形糅合，所以后世的“鑿”

字也从“丵”，上面也加了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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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
签约暨揭牌仪式在郑州大学举行

 2019 年 5 月 10 日上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河南省教育厅、郑州大学共

建“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签约暨揭牌仪式在郑州大学主校区举行。教

育部语用司、语信司司长田立新，河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王学进，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

院士，长江学者李运富教授出席，郑州大学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及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签约仪式上，田立新、王学进、刘炯天分别致辞，并共同签约。随后，田立新、王

学进、刘炯天、李运富为“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揭牌。

据悉，2018 年 5 月，郑州大学和河南省教育厅以郑州大学科研平台“汉字文明

研究中心”为基础，向国家语委提出共建国家级科研机构“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

研究中心”的申请。经国家语委领导实地考察、专家通讯评审和专家组现场论证后，

2018 年 12 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正式批复同意共建。河南居“天下之中”，

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汉字的故乡，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的成立，

有利于将河南的汉字资源优势转化成学术优势和文化优势，对于构筑汉字文明高

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


